
附件2

吴忠市本级政务信息化运维项目预算编制标准

一、预算构成

项目支出预算由基础设施维保费、硬件设备维保费、软件运维费和等保测评、密码应用及安全服务费、其它运维服务费组成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基础设施维保费

主要指机房基础设施维保和通信链路租赁费用。

（二）硬件设备维保费

主要指服务器、存储设备、网络设备、安全设备、音视频系统及其他硬件设备维保费用。

（三）软件运维费

主要包括产品软件、定制开发软件运行维护费以及信息资源维护费。

（四）等保测评、密码应用及安全服务费

主要指对信息系统进行等保测评、密码应用以及购买安全服务所产生的相关费用。

（五）其它运维服务费

主要指其它运维服务费用。

二、费用标准

预算编制标准见表2-1。
表2—1  项目支出预算标准表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运维内容
	费用标准和计算方法
	备   注

	001
	基础设施维保费
	 
	 
	 

	00101
	机房
	 
	 
	 

	0010101
	地面、供配电系统、防雷接地系统
	定期巡检、故障排除、维修更换、备品备件等。
	工程费用×4%
	1.确需机房值班人员的，应说明情况；
2.机房年度维保申报费用原则上不超过机房建设总费用的3.5%。

	0010102
	不间断电源主机、电池
	
	设备购置费×6%
	

	0010103
	精密空调、普通空调、新风、加湿
	
	设备购置费×6%
	

	0010104
	安防监控、门禁、报警系统、多计算机切换器（KVM）系统、动力环境监控系统、机柜、综合布线
	
	设备购置费×6%
	

	0010105
	电气火灾报警、气体灭火系统
	
	设备购置费×7.5%
	

	0010106
	其他
	
	设备购置费×6%
	

	00102
	通信链路租赁
	 
	 
	 

	0010201
	裸光纤、数据专线和互联网线路
	 
	结合市场情况据实编报
	 

	0010202
	短信平台
	
	0.05 元/条
	

	002
	硬件设备维保费
	 
	 
	 

	00201
	服务器
	定期巡检、调整优化、维修更换、网络接入、备品备件等。
	 
	硬件设备年度维保申报费用原则上不超过硬件设备购置总费用的5%。

	0020101
	小型机
	
	设备购置费×7%
	

	0020102
	PC服务器
	
	设备购置费×5.5%
	

	00202
	存储设备（集中式存储、分布式存储管理、备份一体机等）
	
	设备购置费×6%
	

	00203
	网络设备
	
	 
	

	0020301
	核心交换机、路由器
	
	设备购置费×3.5%
	

	0020302
	汇聚交换机、接入交换机
	
	设备购置费×3%
	

	00204
	安全设备
	
	设备购置费×8.5%
	

	00205
	音视频系统 （MCU、音视频会议终端及相关设备，以及安防系统等）
	
	设备购置费×3%
	

	00206
	其他
	
	设备购置费×3%
	

	003
	软件运维费
	 
	 
	 

	00301
	产品软件
	 
	 
	 

	0030101
	操作系统、办公软件
	运行监控、定期巡检、专家巡检、专家优化、故障排除、补丁升级、安全加固、数据备份和恢复、资产管理、配置管理等。
	软件产品购置费×5.5%
	 

	0030102
	中间件、数据库系统
	
	软件产品购置费×9.5%
	

	0030103
	虚拟化软件
	
	软件产品购置费×7.5%
	

	0030104
	安全软件
	
	软件产品购置费×10%
	

	0030105
	备份软件
	
	软件产品购置费×7.5%
	

	0030106
	其他
	
	软件产品购置费×5%
	

	00302
	定制开发软件
	 
	 
	 

	0030201
	简单功能：指仅包含输入、输出、存储功能等模块
	运行监控、定期巡检、调整优化、使用支持、故障排除、需求管理、备份和恢复、系统迁移、资产管理和配置管理等。
	软件购置费用×6%
	申报的运维费用超过购置费15%的，视为升级改造，不适用本标准。

	0030202
	较复杂功能：指包含业务数据计算处理及综合查询功能等模块
	
	软件购置费用×10%
	

	0030203
	非常复杂功能：指涉及业务数据的多重计算处理、实时处理及分析功能等模块
	
	软件购置费用×15%
	

	00303
	信息资源维护
	 
	 
	 

	0030301
	数据录入、处理、备份、更新等
	 
	工作量据实申报，费用标准为400元/人·天
	 

	0030302
	系统迁移
	 
	工作量据实申报，费用标准为700元/人·天
	

	004
	等保测评、密码应用及安全服务费
	 
	结合实际需求及市场情况据实编报
	单位有多个存量系统时，应根据软硬件情况，进行统筹整合后结合市场情况编报预算。

	005
	其它运维服务费
	 
	结合实际需求及市场情况据实编报
	 


注：1.编制机房维保、硬件设备维保、产品软件运维预算时，涉及的同类设备、软件数量（M）超过10台（套）以上的，同类设备、软件运维费用需在费用标准基础上乘以规模调整系数。规模调整系数为：10<M≤50，系数为0.9；50<M≤100，系数为0.8；100<M≤200.系数为0.7；200<M≤500，系数为0.6；M＞500，系数为0.5。

2.编制定制开发软件运维预算时，若单位多个系统拟由同一运维商运维，需在费用标准基础上乘以规模调整系数，系数小于1。
3.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运维方式，无论采用何种方式，项目预算不应突破《项目支出预算标准》。


